
肖达在纠结中等了一年多， 等来的结

果却是晏悟的一再败诉， 苏州中级法院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作出房屋明确归属李吉

的终审判决后， 肖达不得不对买这套别墅

死了心。 但房价一直在涨， 这一年多这套

别墅竟然又涨了百万元左右。 他于 2017

年 9月 7日诉至虎丘法院， 请求判令晏悟

返还购房定金 20 万元， 并向肖达赔偿现

价与当初合同价的房屋差价损失。 虎丘法

院于 11月 13日组织双方进行听证， 肖达

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 申请对房屋价值进

行评估， 并认为 2017 年 8 月 25 日房屋价

值减去合同订立时的房屋价格即为其损

失。

经虎丘法院委托， 苏州市中安房地产

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出具

了房地产估价报告， 认定房屋市场单位价

值为 20200 元 / 平方米， 市场总价值为

579.38万元。

虎丘法院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2018

年 4月 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在庭审中， 肖达表示已于 2017 年 10

月另行在光福购房， 房屋总价 480 万元左

右。

虎丘法院认为， 肖达与晏悟签订的

《房屋买卖 （居间） 合同》 合法有效， 双

方均应按约履行。 本案所涉房屋， 晏悟明

知自己已与李吉签订了买卖合同， 且已收

到李吉要求配合过户的律师函， 依然于

2016 年 4 月 7 日与肖达签订了再次出售

房屋的合同， 且晏悟在签订该合同时向肖

达隐瞒了房屋曾与李吉签订了买卖合同且

双方存在纠纷的事实。 晏悟一房二卖的这

一行为系导致本案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

其违约行为导致双方之间的 《房屋买卖

（居间） 合同》 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对

此肖达作为守约方有权要求晏悟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根据评估报告， 案涉房屋

2017 年 8 月 25 日的估价为 579.38 万元，

与原、 被告合同约定的房价相比上涨了

94.38万元， 肖达实际损失为 94.38万元。

2018 年 4 月 26 日， 虎丘法院作出了

晏悟向肖达退还购房定金和赔偿房屋差价

损失的判决。

晏悟不服虎丘法院判决， 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向苏州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苏州中

级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认为，

晏悟与李吉就涉案房屋另有房屋买卖合同关

系并实际履行， 系导致本案合同无法实际履

行的主要原因， 对此晏悟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 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得预期的

履行利益。 一审法院依据另案生效判决确定

本案合同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无法实际履行

并以此日期作为涉案房产价值评估时间节点

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合同违约损失

数额为房屋差价 94.38 万元， 并未超出肖达

预期可得利益范畴， 予以维持。 苏州中级法

院于 2018年 7月 18 日判决驳回了晏悟的上

诉， 维持原判。

值得一提的是， 两位买家胜诉之后， 两

家中介公司也将晏悟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既然前后两份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 各方均

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包括应付

的中介费。 故法院判决晏悟支付两家中介公

司居间服务费用及违约金共计约 10万元。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韩菲 封亚辉

由于前几年房市的红火， 房价上涨速度很快， 也导致了一些利益至上者一房二卖。 两个买主谁将拥有最终的购买权？ 没有买到房子

的买家损失咋办？ 请看发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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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卖家赔偿房屋差价损失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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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28 日， 在苏州永年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年中介） 的居间下， 晏悟与

李吉签订了 《房地产买卖中介合同》， 约定晏悟将

大观人家 02 室别墅出卖给李吉， 价格 375 万元。

当日， 李吉向晏悟支付了定金 5万元。

该别墅尚有 146万元银行贷款未还清， 需要找

垫资公司垫资偿还后才能办理接下来的手续。 由于

垫资事宜一直未能落实， 直到 2016 年 2 月 18 日，

才办妥他项权注销手续。 而在这不长不短的不到 3

个月内， 房地产市场可谓一日一价， 让晏悟卖早

了、 卖低了的懊悔之心越来越盛。 李吉多次催促晏

悟办理房屋买卖网签、 资金托管、 过户等手续， 但

晏悟找各种借口拖延办理。 因永年中介没有挂牌资

质， 出于尽快推进合同履行考虑， 李吉委托其他中

介将房屋网签挂牌。

2016 年 3 月， 晏悟告知永年中介， 要求在原

有房价基础上涨 50 万元， 作为交易期间房价飞涨

的补偿。 李吉得知后坚决不同意， 为阻止晏悟与他

人签订合同出售房屋， 李吉再次将涉案房屋委托其

他中介网签挂牌。

见李吉无意加价， 晏悟动了重新找买家的心

思， 把这套别墅按照新行情在其他中介做了出售登

记。 房价越上涨， 抢房的人越多， 很快， 就有新买

主上门看房， 并表现出强烈的购买愿望。

晏悟心中有鬼， 也知道把前面的合同解除掉才

能签订新的合同。 3 月 27 日， 晏悟分别致函李吉

和永年中介， 称因李吉未按约支付房款， 并已过合

同约定的逾期时间， 同时两次擅自找其他中介至房

产交易中心举行网签挂牌的违规操作， 李吉严重违

约， 因此晏悟解除合同。 因地址错误， 该函未实际

送达李吉而退回晏悟。

与此同时， 李吉也感到了紧迫性， 加紧采取法

律手段维护自己的购房权。 3 月 28 日， 李吉委托

律师致函晏悟： 因晏悟已明确表示不再按原约定价

格出售房屋， 如想购买房屋需加付 50 万元， 晏悟

该行为构成违约， 要求晏悟在 7日内与李吉办理涉

案房屋的网签、 资金托管和过户手续。 该律师函于

3月 29日送达晏悟。

李吉于 3 月 29 日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虎丘法院） 起诉晏悟， 要求其立即配合

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

李吉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的， 2016 年 4 月 7

日， 在苏州家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家

贝中介） 的居间下， 晏悟又与肖达签订了一份 《房

屋买卖 （居间） 合同》， 约定别墅出售给肖达， 价

格 485 万元。 合同第五条约定： 双方须在 2016 年

5 月 10 日之前提供相应合法的 （过户/贷款） 证

件， 否则视为违约。 合同签订当日， 肖达按约向晏

悟支付了 20万元定金。

至此， 晏悟实现了多卖 110 万元的目的。 当

然， 晏悟自始至终没有向肖达告知房屋曾与李吉签

订买卖合同且双方存在纠纷。

然而， 当晏悟与家贝中介前去办理相应房产手

续时， 发现房屋已因李吉在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被

查封， 家贝中介立即将该查封事宜告知肖达。

纸包不住火了， 晏悟携其律师， 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与肖达进行了沟通。 晏悟及律师在沟通中

多次表示系李吉违约， 并表示已向李吉发送了解除

合同的告知函。 肖达很看好这个房子， 只是担心：

“不要等到最后， 法院还是判决卖给李吉， 那我们

就白等了。” 晏悟表示： “要判给李吉的可能性、

卖给她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万一出现苏州法官将

房子判给她了， 那我肯定会去上诉， 我们会告到底

的， 比如说告到南京 （省高级法院） 去……”

面对此情此景， 肖达只能无奈地选择相信。 当

日， 他们签订了一份 《补充协议》， 约定： 大观人

家 02 室的房屋， 因李吉已起诉并将此房产通过法

院查封， 此房屋目前无法办理网签及过户， 具体解

封时间需要等待法院的处理结果。 晏悟特将上述情

况向肖达告知， 肖达对上述情况已知悉， 现双方一

致确认待此房屋解除查封， 诉讼案件结束后三十日

内再履行签订网签合同、 协助过户等事宜。

肖达没有想到的是， 他一等就等了一

年多。 李吉诉晏悟的案件， 虎丘法院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 2017 年 2 月 10 日、 3

月 24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李吉指出： 晏悟单方毁约的行为已构

成根本违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晏悟则向虎丘法院提出了对李吉的反

诉， 认为其一直积极配合李吉办理房屋买

卖过户手续， 按约履行了合同； 没有办成

的主要原因是李吉虽然找来了垫资公司，

但不肯提供担保， 导致垫资公司不肯垫

资。 为了履行合同， 晏悟高息借款将涉案

房屋的贷款还清。 李吉也没有按照合同约

定支付价款， 根据合同约定逾期 15 日付

款视为拒绝履行， 晏悟有权要求原告支付

房款的 10%作为违约金， 且即日合同解

除。 为了做到仁至义尽， 晏悟已于 2016

年 3月 23日通过 EMS 快递通知原告合同

解除。 晏悟卖掉此房的目的是要在上海购

房， 由于李吉的原因， 晏悟迟迟无法卖掉

此房， 上海房价上涨， 晏悟损失惨重。 故

晏悟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 确认晏悟与李

吉签订的房地产买卖中介合同已解除； 李

吉支付违约金 37.5万元。

李吉当然不同意解除合同， 并称晏悟

所称的合同解除通知并未收到， 被告寄送

的地址由于拆迁已经不存在。 原告没有任

何违约行为， 支付违约金没有依据。

诉讼过程中， 李吉将 304 万元购房款

汇入法院标的款专户。

2017 年 3 月 31 日， 虎丘法院对该案

作出了民事判决， 认为： 原、 被告双方经

过前期磋商， 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签订

的 《房地产买卖中介合同》 已经约定了特

定的标的物、 价格、 付款时间、 交付手

续、 违约责任等， 具备了买卖合同的主要

内容， 故原、 被告间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成

立、 合法有效。 房屋买卖合同是原、 被告

的真实意思表示， 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

被告单方提价构成违约。 原告现已为履行

房屋买卖合同做好了准备， 原、 被告双方

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目的已能实现， 合同

可继续履行， 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房

屋买卖合同、 办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

本诉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 虎丘法院判决晏

悟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 将大观人家 02

室房屋不动产变更登记至李吉名下。

晏悟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苏州中级法院）， 苏州中级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7 日立案受理， 经审理后于 8 月 25

日作出了终审判决： 合同履行过程中， 根据

涉案当事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录音等

资料可以反映晏悟提出了增加房款 50 万元

的情形， 增加了履行合同的障碍， 同时在双

方未处理完毕合同是否继续履行、 以及是否

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形下， 晏悟又于 2016 年

4 月与案外人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 应视

为其构成违约。 鉴于目前李吉已经将大部分

房款 304万元汇入原审法院账户， 具备履行

合同的条件， 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双方继续履

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予以维持。

其后李吉向虎丘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

案于 2017年 10月 23日全部强制执行完毕。

房价上涨房主一房二卖

第二位买主获得差价赔偿近百万元

第一位买主获得系争房屋所有权

  一房二卖， 并不意味着第二份买卖合同必

然无效。 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一物二卖， 并不

因一物二卖而当然否定合同效力， 只要合同具

备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即合法有效。 一房二卖

的房主将产生两份合同义务， 任何一份合同不

能履行的， 都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两份买卖

合同均为有效且各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

应按照已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 合法占有

房屋及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

顺位， 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 其权利不能

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

为了多赚百万元， 晏悟一房二卖， 最终还

是以 300 余万元成交， 反过来支付了赔偿金百

万元， 晏悟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 后悔莫及。 每个人都必须有契约意识。 一

旦签订了合同就必须按约履行， 哪怕你随后发

现亏了也得履行， 你不想承担， 就是践踏了诚

信， 法律当然不会答应。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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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自行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2-B2中缝）

序号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续转A4-B4中缝）


